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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4/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4324.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开展向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活动的

通知（劳社部发〔2006〕4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厅（局）： 近年来，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贯彻科

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统领，在党中央、国务

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团结一心，不断开拓，劳动保

障事业改革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最近，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做出决定，授

予北京市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32个单位“全国劳动保

障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北京市大兴区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靳文浦等47名同志“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做出决定，对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处等106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对北京市宣

武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甄杰等257名同志记个人一等

功。 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调动各

级劳动保障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智

慧和力量，推动劳动保障系统的两个文明建设，推进劳动保

障事业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的重要作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于2007年上半年在全

系统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开展向以上先进单位（先进集体

、一等功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一等功个人）学



习的活动。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学习

先进活动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中提出，到二0二0年，社会就业比较

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合理有序的

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最近，国务院批转了《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国发〔2006〕35号，

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劳动保障事业要着眼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从维护劳动者切身利益入手，将

劳动保障事业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轨道，逐步形成扩大就业

与改善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的

劳动保障工作新机制。在新的时期，劳动保障事业任重而道

远，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作风优良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组织开展学习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活动，

是提高劳动保障工作水平的迫切需要，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

伍的重要举措，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将这一活动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抓紧抓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